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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

董事会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
 

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2 年 6 月 21

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。根据中国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及

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独立董事，我们就本次董事会相关审议事项

发表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与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签订《日常生产经营合同书》的议

案 

1、事前认可 

公司已于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，向我们提供了该议案的相关资料，

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，获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，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

事会会议审议。 

2、独立意见 

公司（含附属企业）与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（含附属企业）签订《日

常生产经营合同书》，本次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，有利于规范日

常经营关联交易行为，双方将本着公平公允原则及参照市场价协定交易价

格，公平合理，有利于专业协作、优势互补，实现资源合理配置，有利于

公司保障生产经营安全与稳定，增强盈利能力，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其他

股东利益的情况，符合公司与股东的整体利益；关联董事回避了该议案的

表决，董事会审议程序合法；我们同意《日常生产经营合同书》相关内容，

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

公司拟向控股子公司浙江富春紫光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紫

光环保”）提供财务资助，最高额度不超过 10 亿元，资助期限自实际借款

提供之日起一年。 

我们认为： 

1. 公司本次财务资助有利于解决控股子公司经营资金短缺需求，保障其

正常生产经营，符合公司整体经营发展需要。 

2. 本次财务资助对象为控股子公司，公司对其具有实质的控制和影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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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公司建立了相应的业务审批流程和资金管控等内控机制，未发现存在或潜

在重大风险。 

3. 因紫光环保其他股东持股比例较低，且不参与紫光环保日常生产经营，

故公司未按持股比例提供财务资助，而是向紫光环保提供全额财务资助；另，

公司董事会审议及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制度的规定，我们未发现本次财务

资助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本次财务资助议案，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杨莹、沈东升、周胜军、金赞芳 

2022 年 6 月 21 日 


